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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工办〔2012〕75号
关于做好第四批苏州市工会“职工读书站”

示范点申报工作的通知

各市、区总工会（工联会、工会工作委员会），各局（公司）工会，各直属单位工会：

    为进一步推动职工读书站建设，经研究，决定在今年年底前命名第四批苏州市工会“职工读书站”示范点，现就做好有关申报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申报标准

申报“职工读书站”示范点必须符合“五有”标准。即：有3000册以上图书；有20种以上报纸刊物；有80张以上电子音像制品；有可上网电脑；有1－2名专兼职管理人员。

二、名额分配

1.各市分别报10—12个。

2.吴中区、相城区、工业园区、高新区分别报6-8个。

3.沧浪区、平江区、金阊区分别报1-2个。

4.各局（公司）、各直属单位可各报1-2个。

三、申报方法

1.每个申报的“职工读书站”示范点填写申报表（见附件），一式二份，于2012年10月15日前报苏州市总工会宣教部，同时以word格式电子版发至szghxjb@126.com。

2.已被命名为全国、省级“职工书屋”示范点和苏州市“职工读书站”示范点的单位不再重复申报。

    苏州市总工会将适时组织验收检查。

附件：苏州市工会“职工读书站”示范点申报表

苏 州 市 总 工 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2年9月7日

附件：

苏州市工会“职工读书站”示范点申报表

	单位名称
	

	主管单位
	
	负责人
	

	联系人
	
	联系电话
	

	传真
	
	邮  编
	

	单位地址
	

	场地面积
	
	产权所有
	

	职工总数
	（人）
	专(兼)职管理员
	专管:     (名)
兼管:     (名)

	投入总额
	（万元）
	工会自筹
	（万元）

	藏书量
	（册）
	报刊数量
	（种）

	电子音像制品
	（张）
	书  架
	（组）

	联网电脑
	（台）
	桌  椅
	（套）


单位盖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日期：    年   月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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